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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中国的发展问题仍然主要是农村问题。
当我们在思考法学能为农村做些什么的时候，我们不会视中国的村自治法制度于不顾。
自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以来，中国村自治法的法治实践已经走过20年，然而，我们究竟应当
建立一种怎样的村自治法价值理念？
村自治法的理论体系究竟应当怎样构建？
这些基本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制约了村自治法的现实完善。
《中国村自治法的制度、实践与理念》尝试从村自治法的基本价值、基本原理性问题出发，通过法社
会学调查等方法，探讨符合中国国情的村自治法体系的完善。
《中国村自治法的制度、实践与理念》由五部分组成。
其中导言部分通过对中国村自治法现状的分析评价，阐述村自治法治实践中存在价值选择的不彻底性
、法理论研究在体系和方法上的先天不足等问题，为村自治法研究上的基本思路做好铺垫。
第一章通过对中国村自治法历史传统的回顾和分析，指出了中国传统村自治法在国家功利主义治理方
式下的观念和习惯的形成、在西学东渐和本土实践的冲击与妥协中积淀出的民主要素及其对现代的影
响，以及从“治民”、“民治”到“为民而治”观念的转变，尤其是晚清和民国时期一些理论和实践
对当今村自治法的借鉴价值。
第二章按照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自治法特征的不同脉络，对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和地区如英
国、美国、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分别作了介绍和分析，包括对美国《纽约村法》法条的翻译
和分析说明，指出“先社会、后国家”的英美自治传统对大陆法系国家村自治观念的积极影响，以及
乡村自治衍生于地方自治的一种分合交融关系。
　　第三章开展对浙西乡村的法社会学调查，从不同的村自治法律关系出发，分别对政府、村民委员
会、村民和村情层面的调查，认为我国现有的村自治法呈现民间法与国家法多元治理的格局，并处于
法的多元治理向国家法一元治理的缓慢转变时期。
指出国家治理的功利倾向与民主政治的价值追求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现有村自治法规范在理论支撑、
价值取向的先天缺陷，以及发展趋势上的动力不足。
　　第四章着眼于村自治的法理学分析，从自然法观念与人权要求、国家与社会、公域与私域、中央
与地方关系等外围却是决定性的问题，到自治的渊源及其与村自治的关系，再落实到村自治法律关系
、村自治权、村自治主体、村自治形式、村自治事项、监督与救济等本体问题，进行上述三个层面的
分析，提出村自治法的基本原理和价值取向。
　　第五章在前四章分析综合的基础上，在浙西样本到中国当前特有国情的大场境中，提出了中国村
自治法发展与完善的路径选择，并努力克服仅仅从法学本位的单一视角去审视中国的村自治法。
认为应当首先确立中国村自治法的基本理念和原则，突破现有行政村的固有模式，以更为开放、更体
现社会和民权利益的姿态，对中国村自治法进行基本模式的选择和体系的建构。
　　关键词：村自治，地方自治，住民，国家，社会，民间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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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村自治法的本土语境法律具有民族特性，“它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民族的壮大而壮大，当
这一民族丧失其个性时即趋于消失”。
①——萨维尼第一节 中国古代村自治法早期的村自治，并非典型的村自治，一方面，融于地方自治中
，与地方自治具有一般的共性特征；另一方面，主要表现为习惯、礼俗，以及君主皇室的规定，体现
法的要素，但并非典型意义上的法，更多的是地方乡村治理模式的具体表现。
早在氏族社会时期，就有“天下为公，选贤与能”②的规定，而对不得民心的首领则“流共工于幽州
”，③这说明氏族成员间有较为平等的关系，通过类似选举和罢免等形式，氏族成员可行使参与氏族
社会管理的权利。
如周代的“六乡”有“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相党
，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俾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①这里的相保、相受、相葬、相周和相宾等就体现了某些“自治”的性质和精神。
夏代已经出现了基层社会组织，卜辞和《尚书》谓之“邑”或“单”，是由奴隶制控制下的一定数量
奴隶和土地构成的基层单位。
西周时期，统治者控制下的基层单位已有“国”、“野”之分，相当于现在的城市和农村。
国人是自由公民性质，有参与政治、教育和选拔的权利，有服兵役和劳役的义务，而野民则无权利，
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属于被剥削者。
国野之分，是目前所见到的有关乡制的最早文字记载。
村民自治最早衍生于乡村中家族的自我管理。
早期的中国农村的栖居都是以血缘、亲缘、族缘为纽带而集居的。
这种宗族群体和社区是能够满足全体家族对社会的简单需求，如救济、保卫、调解等，在这种得到自
觉认同的家族性乡村社区里，自然而然滋生出乡村家族自我管理内部事务的自治权力。
林语堂说，中国的乡村田园背景使得人们发展出一种乡村意识，类似于一个纽约人或芝加哥人的那种
市民意识，这种乡村意识和乡村精神使当地人民能够建立一种公共管理制度。
从根本上讲，它是用习俗和惯例这些没有文字记录的法律进行统治的。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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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法院从事了多年审判工作后，2002年年底因工作需要，我被调派到浙西一个县区政府任职，一晃就
是5个年头。
在我任职的县区，农业人口占一半以上，既有都市中的城中村，也有偏远山区的村落。
由于分管的大量工作涉及农村，为了开展工作，必须经常到乡村，与乡镇干部、村干部和村民进行直
接交流，摸清情况，共同研究解决问题。
其间，我还有幸经历了一次声势浩大、遍及全国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活动，参与指导了有关乡村的选举
过程。
这次特殊的任职经历，使我变局外旁观为直接参与，深入乡村、走近农民，获得了一般学．者所得不
到的社会调查样本。
在这段令人眷恋不已的浙西乡村工作的日子里，我以直接体验的方式不断地体会着一种老生常谈的道
理：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涉农法规和政策，并不能仅仅依靠良好的初衷和墙壁上的制度就指望能得到
有效地推行，而必须从农村实际出发。
如果不顾乡村礼俗、经济状况、农民观念等现实因素，而仅简单依法强制执行，会引发许多新的矛盾
和问题，导致的后果甚至比毫无作为更加严重。
将“现代与传统”套以“进步与落后”的两元逻辑，无视地方性知识的存在，而以“父爱主义”的方
式推进、落实某些制度，地方政府已经并将继续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笔者在乡村调查和与干部访谈中发现，乡村干部解决棘手问题的方法常常别具一格、令人惊叹。
他们所采取的看似不合法的做法，却常常能达到正常执法所无法企及的正面效果。
这得益于他们对乡村法律文化或礼俗习惯的驾轻就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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